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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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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何鍾泰議員主

持法案委員會主席的選舉。 

 
2. 葉國謙議員提名何鍾泰議員，該項提名獲梁家

傑議員及黃成智議員附議。何鍾泰議員接受提名。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何鍾泰議員當選為法案委

員會主席，並接手主持會議。  
 



經辦人／部門  
 

4. 何秀蘭議員逾期提出加入法案委員會的申請經

主席提出後獲委員接納。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3)510/11-12號
文件  
 

 條例草案  

文 件 檔 號 ：
DEVB(CR)W1-10/31 
 

 發 展 局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39/11-12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  
 

立 法 會 CB(1)1556/11-12(01)
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明修訂文本  
 

立 法 會 CB(1)1556/11-12(02)
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2012年建造

業 法 例 ( 雜 項

修訂 )條例草案》

擬備的文件 (背
景資料簡介 )) 

 
5.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的內容。

委員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電腦投影片介紹資料已

於 2012 年 4 月 1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586/11-12(01)號文件送交委員傳閱。 ) 
 

政府當局  6.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告知可否考慮延長臨時註冊有效期，使那

些不願參加工藝測試的資深工人在註冊屆

滿時不致被迫失業；  
 
(b) 述明下述建議的詳情：將價值低於某個款

額的小型工程豁除在禁制範圍之外，讓那



經辦人／部門  
 

些未註冊為相關工種的工人可從事該等建

造工作；  
 
(c) 就一證通行的註冊證提供設計詳情及相關

後勤安排；  
 
(d) 為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

的職員舉行簡介會，並直接聽取他們的關

注，然後馬上匯報諮詢管理局職員的結

果；及  
 
(e) 提供建造業議會 (下稱 "議會 ")及管理局相

關會議紀要的副本，載明如管理局職員的

合約在合併當天仍然生效，在該等合約屆

滿後，會與他們簽訂續聘最少兩年的合約。

 
 
III. 其他事項  
 
7. 委 員 同 意 法 案 委 員 會 應 在 2012 年 5 月 5 日

(星期六 )舉行會議，以聽取代表團體對條例草案的

意見。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希望會議的次數

可以增加。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39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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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2012年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2年 4月 13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8時 38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選舉主席  
 
000340 –  
000451 
 

何鍾泰議員  
葉國謙議員  
黃成智議員  
 

何鍾泰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   

000452 – 
000525 

主席  
委員  

接納何秀蘭議員逾期提出加入法案

委員會的申請  
 

 

議程第 II項   與政府當局會商  
 
000526 –  
002533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作出簡介，並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介 紹 有 關 資 料

(CB(1)1586/11012(01)) 
 
主席認為法案委員會應舉行會議，

以聽取建造業的代表團體對條例草

案的意見  
 

 

002534 –  
005401 

李鳳英議員  
主席  

李鳳英議員認為   
 
(a) 政府當局必須透過以下措施，

照顧已作臨時註冊的資深工人

的 需 要 ： 延 長 臨 時 註 冊 有 效

期，並讓建造業工人享有更大

的自由度，繼續可以在正式註

冊及臨時註冊兩者之間作出選

擇；  
 
(b) 政府當局應將所有與建造業相

關 的 證 件 整 合 為 一 張 " 智 能

卡 "。鑒於建造工作屬體力勞動

政府當局須採取

會 議 紀 要 第 6 段

所述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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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的工作，往往在戶外進行。因

此，政府當局應致力提高註冊

證的耐用程度；及  
 
(c) 政府當局須察悉，李議員曾接

獲管理局職員的投訴，指他們

曾致函議會管理層，表達對議

會與管理局合併後的過渡安排

的關注，但至今仍未接獲任何

回 覆 。 政 府 當 局 應 舉 行 簡 介

會，當面聽取管理局職員的關

注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實施臨時註冊的目的，是讓建

造業工人在等候完成指定培訓

及評核／工藝測試期間可繼續

工作；  
 
(b) 現行法例並無訂明延長臨時註

冊期限的安排。因此，政府當

局擬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在工

人無法控制的特殊情况下 (例
如生病或受傷 )，可延長註冊熟

練技工 (臨時 )及註冊半熟練技

工 (臨時 )的註冊有效期；  
 
(c) 政府當局現正等待根據《建造

業工人註冊條例》(下稱 "《註冊

條例》")實施第二階段禁制，禁

止 工 人 從 事 本 身 未 註 冊 的 工

作。政府當局經諮詢建造業團

體後，現正尋找改善臨時註冊

制度的方法及措施；  
 
(d)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修 訂 《 註 冊 條

例》，使日後的建造業工人註

冊證可儲存及顯示由其他有關

當局簽發與建造業相關的各種

證件／證書的資料，以減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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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人 所 需 攜 帶 的 證 件 數 目 。 同

時，政府當局亦會設法提高註

冊證的耐用程度；  
 
(e) 條例草案會加入條文，確保現

行 僱 傭 合 約 在 合 併 後 得 以 延

續，直至約滿，而議會亦不會

單方面更改有關的僱傭合約；  
 
(f) 政府當局曾定期與議會及管理

局的管理層舉行會議，商討為

職員作出的過渡安排。議會及

管理局的管理層已同意，管理

局職員的現有合約如在合併當

天仍然生效，在該等合約屆滿

後，會與他們簽訂續聘最少兩

年的合約。政府當局估計，大

部分管理局職員樂意接納有關

安排。政府當局會提供議會及

管 理 局 的 相 關 會 議 紀 要 的 副

本，供委員參閱；及  
 
(g) 政府當局會為管理局職員舉行

簡介會，並就諮詢該等職員的

結果作出匯報；  
 
主席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應就上

述討論向法案委員會提供書面回應  
 

005402 –  
010645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採用另一條法例對兩條條例作

出雜項修訂，以配合議會與管

理局合併的做法是否恰當；  
 
(b) 政府當局應以體恤的方式，協

助那些對工作熟識但不願在評

核／工藝測試中接受評核／考

核的資深工人；  
 
(c) 政府當局擬整合與建造業相關

政府當局須採取

會 議 紀 要 第 6 段

所述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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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的證件做法可取，與此同時，

亦應在建造工地提供電子讀卡

器，讓分包商易於核實工人的

註冊情況；及  
 
(d) 她關注到，在建造業工人註冊

制度下禁止工人從事未註冊的

工作項目，會否減低運作上的

彈性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經諮詢業界後，政府當局已決

定採用簡化的方式，同時對《註

冊條例》及《建造業議會條例》

(下稱 "《議會條例》)"作出必須

的修訂。此舉既可盡量減少對

現行法例的改動，又可為已熟

習該兩條法例的業界人士提供

明確的參考。有關修訂一經實

施，《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便不復存在；  

 
(b) 政府當局曾與相關的工會舉行

會議，商討如何推展第二階段

的修例工作，內容主要是根據

《註冊條例》實施第二階段禁

制。政府當局明白資深工人的

需要，並正考慮以口頭考核取

代工藝測試；  
 
(c) 承建商須在工地提供固定或流

動的讀卡器，以核實建造業工

人的註冊情況；  
 
(d) 為增加進行小型建造工程的彈

性，政府當局正考慮將規模較

小及價值較低的小型工程豁除

在第二階段禁制 (即禁止工人

從事他們並未註冊的工作 )的
範圍之外；  



 

 5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e) 在工會的協助下，政府當局會

鼓勵建造業工人透過不同途徑

掌握多元化技能；及  
 
(f) 政府當局會探討可否以類似駕

駛執照所採用的方式，在根據

《註冊條例》發出的建造業工

人註冊證上顯示持卡人已註冊

的工作種類  
 

議程第 III項   其他事項  
 
010646 – 
011025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會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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